莆田市农业农村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

莆农法〔   〕   号

	审核案件
名称
	
	承办机构
	

	收到时间
	
	审核完毕时间
	

	承办机构拟处理意见
	

	审核内容
	（一）行政执法机关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是否适格；

（二）是否超越本局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；

（三）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
（四）定性是否准确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或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
（五）执法程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；

（六）执法文书是否齐备、规范；

（七）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、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
（八）其他依法需要审核的内容。

	审核结论
	□（一）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具备资格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适当，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、执法文书规范的，作出同意的意见；

□（二）行政行为不能成立的，提出不同意行政执法决定的建议；

□（三）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执法文书不规范的，提出退回补充意见；

□（四）定性不准，或适用法律依据不准确、裁量基准不当，提出变更或修正意见；

□（五）程序违法的，提出纠正意见；

□（六）撤回或撤销行政许可不能成立的，提出不同意的审核意见并说明理由；

□（七）超出本局管辖范围或涉嫌犯罪的，提出移送意见。

其它： 
法制机构审核人签名：

	法制机构负责人意见
	签名
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审核结论在相应□中打√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较多可另附纸说明。


